
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

陸路運輸專家小組

第六次陸路運輸專家小組會議摘要

在 2017年 2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3時正


在灣仔告士打道 5號稅務大樓 33樓會議室舉行


出席：

陸恭蕙女士 環境局 副局長 (主席)

李廣威先生

伍海山先生

凌志強先生

蘇世雄先生

鄧永漢先生

何志盛博士

黃良柏先生

蔣志偉先生

董清良先生

熊永達博士

馮敏強工程師

陳財喜議員

張潔儀女士

馮建瑋先生

莫偉全先生 環境保護署 助理署長(空氣質素政策 ) 
何德賢先生 環境保護署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(流動污染源 )
李若愚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 首席助理秘書長 (運輸 )2
彭愛玲女士 發展局 總助理秘書長 (工務 ) 3
關翠蘭女士 運輸署 助理署長(巴士及鐵路 )
王偉光先生 運輸署 高級工程師 /運輸資訊系統
胡泰安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總工程師/土地工程

張綺薇女士 規劃署 助理署長 /全港
黃偉賢先生 規劃署 高級城市規劃師 /策略規劃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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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事缺席:

張趙凱渝女士 環境保護署 副署長(3) (副主席)

李澤昌先生

李耀培博士

吳毅洪先生

關秀玲議員

歐陽杞浚先生

列席者:

葉浩然先生 環境保護署 署理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(流動污染源 )3
陳浩廷先生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主任 (流動污染源 )31
石永基先生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主任 (流動污染源 )34
張振明先生 艾奕康有限公司 顧問代表

安嘉先生 艾奕康有限公司 顧問代表

主席發言 
1 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陸路運輸專家小組的第六次會議。

議程一: 確認會議摘要 

2 2017年 1月 24日專家小組第五次會議的摘要獲確認通過。

議程二: 討論「措施 D-推動低排放的交通模式」建議措施的可行性評
估 

3 主席告知委員，秘書處及相關部門在第五次會議後已按委員對措施 D1
至 D4及措施 E1、E2和 E4的可行性的意見，擬備評估結果。主席邀請
委員討論及確認評估結果。 

4 運輸署向委員簡介「措施 D1 - 在繁忙路段 (如彌敦道 )推行電車或電
動巴士轉乘計劃，以取代現時在該路段行駛的專營巴士服務，從而減

少在同一路段行駛及上落乘客的巴士數目」的評估。小組建議修訂 D1
的總結，詳情見附件一。 

5 環境保護署向委員簡介「措施 D2 - 推出單一路線電動車試驗計劃，
將指定路線的現有車隊轉換為電動車」，「措施 D3 - 推動使用混合
動力私家車」及「措施 D4 - 探討新能源車種的使用」的評估。經詳
細討論後，委員確認措施 D2至 D4的評估。小組的結論總結於附件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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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運輸署向委員簡介「措施 E1 - 推出一站式的流動應用程式以供市民
選擇最省時、最省錢及低排放的交通模式」及「措施 E2 -推出統合各
停車場空置泊車位實時資訊的流動應用程式，讓市民選擇最佳的泊車

地點並縮短行車距離」的評估。經詳細討論後，委員確認措施 E1及 E2
的評估。小組的結論總結於附件二。 

7 運輸及房屋局向委員簡介「措施 E4 -引入智能運輸系統」的評估。經
詳細討論後，委員確認措施 E4的評估。小組的結論總結於附件二。 

8 主席表示，部分由委員提出的意見 (見附件一及附件二其他相關意見 )
超越本工作小組的討論範圍，因此未能透過工作小組處理，政府會尋

找適合的平台反映及處理委員的意見。

議程三: 討論執行建議措施及其主要考慮因素 

9 運輸及房屋局向委員簡介「措施 E3 - 在繁忙路段實施電子道路收費，
處理繁忙路段的交通擠塞情況」的相關背景資料及政策方向，以便委

員討論及評估有關建議措施。委員就建議的主要考慮因素作出詳細的

討論，委員的意見詳載於附件三。 

10 規劃署向委員簡介「措施 F1 – 透過妥善的土地規劃，改善居所與就

業地點分佈失衡的現狀，使居民可以在當區就業，從而縮短交通時間

和減少使用私家車次數」，「措施 F2 – 透過良好的城市規劃及設計，

配合交通管理，從而改善高密度發展所引起的空氣流通問題」及「措

施F3 – 全面檢討陸路運輸建設的發展和道路網絡 (如興建新的隧道
和道路)，以配合人口的增長，改善塞車問題」的相關背景資料及政策

方向，以便委員討論及評估有關建議措施。 

11 發展局及運輸署分别向委員簡介「措施 F4 –為新發展區的居民提供低
排放的交通模式」及「措施 F5–加強推動巴士路線重組的地區宣傳」
的相關背景資料及政策方向，以便委員討論及評估有關建議措施。 

12 委員就措施 F1至F5的主要考慮因素作出詳細的討論，委員的意見詳載

於附件四。 

13 政府表示秘書處及相關部門會在會議後根據委員的意見，對項目 E3及 
F1至F5的建議措施進行可行性分析，並擬備評估結果，再發送給各委

員以作參閱。委員如對評估有任何意見，可向秘書處提交。上述的評

估結果將於第七次會議上討論及確認。相關的會議文件會於下次會議

前發送給委員參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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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四: 其他事項 

14 没有其他事項。

議程五: 下次會議日期 

15 第七次小組會議暫定於 2017 年 4 月初舉行。 [會後備註：第七次小組
會議將於 3月 30日(星期四 ) 下午 2時 30分在稅務大樓 33樓會議室
舉行。 ] 

16 會議於下午 5時 15分結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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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委員對措施  D的評估結果的意見  (修訂後  )

措施  D-推動低排放的交通模式

措施 委員意見及商討後的總結  

D1.在繁忙路段(如彌

敦道)推行電車或

電動巴士轉乘計

劃，以取代現時在

該路段行駛的專

營巴士服務，從而

減少在同一路段

行駛及上落乘客

的巴士數目。[轉

乘計劃中的電動

巴士可考慮使用

超級快充或超級

電容的型號  ][試
行區可同時設立

電車  /電動車專
線]

委員意見： 
 委員希望政府的相關部門能積極推動使用電動

巴士，以改善空氣質素。 
 有委員表示單層電動巴士的技術，現階段仍然

未如理想，加上沒有足夠的營運經驗，現在推

行雙層電動巴士可能有一定風險。

總結：

措施執行可行性：其他

委員知悉政府的長遠政策是在全港使用零排放的巴

士。因此政府正資助專營巴士公司試驗單層電動巴

士。專家小組理解現時市場上的單層電動巴士在技

術上仍有一定的限制，以致在運作層面上不能全面

取替現有的專營巴士。專家小組建議政府留意電動

車的發展，一方面要加大建設相關配套設施的支

援，另一方面也要鼓勵科技研究的發展，令市場早

日出現適合本港營運模式的電動巴士。專家小組亦

建議相關的政策部門在制定政策時把推動電動巴士

作為其中一個考慮因素，也不應排除利用經濟誘因

推動電動巴士的發展。修訂後的版本將會在第七次

小組會議上供委員參閱及確認。

其他相關意見 : 
 委員希望政府能積極尋找推動本地採用電動巴

士的方法，以主動尋找適合本港營運模式的雙

層電動巴士。 

D2.推出單一路線電
動車試驗計劃，將

指定路線的現有

車隊轉換為電動

車。[可選擇專線

委員意見： 
 委員希望政府能對「綠色運輸試驗基金」的成

效作出檢討，從而制定更有效的發展路向以推

廣電動巴士 /小巴的使用。政府表示會密切留意
電動車的技術發展及電動車市場的供應情況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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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委員意見及商討後的總結

小巴或專營巴士

路線  ][為提升測
試 的成效，必須

與電動車生產商

商討為車種的零

組件就試驗路線

的 路況作適當的

調整  ][為吸引生
產商提供比較完

善的技術支援及

維修配套，試驗路

線車輛數目必須

達一定規模 ]

並適時檢討推動電動車的策略及方法。 
 委員反映業界沒有合適及足夠的空間裝設充電

設施(特别是非專營巴士或小巴營運商 )，希望
政府能介入以協助解决土地問题。 

 有委員指出，現時試驗及推廣更廣泛使用電動

巴士和小巴的措施被動，政府資助營運商採購

電動巴士作測試，營運商只是應政府要求向供

應商購買車輛。關鍵在於沒有人或機構 (包括政
府及營運商 )有意慾和技術知識，讓測試取得成
功。要電動巴士能成功在香港路面行走，政府

必須採取更主動和積極措施，首先是要成立專

家組，和營運商一起確認可行的電動巴士，才

作測試。有委員建議政府成立一個專責小組統

籌電動巴士和小巴試驗的營運及財務安排，並

協助解決建設充電設施時遇到的土地問題。在

推行試驗計劃時，與相關的政府部門，電力公

司及其他有關持份者合作加強裝設充電設施的

技術支援。 
 委員希望政府能積極尋找推動本地採用電動巴

士的方法，並主動尋找適合本港營運模式的雙

層電動巴士。

總結：

措施執行可行性：長期

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，同意電動巴士 /小巴在將來
有被更廣泛地採用的潛力。政府會繼續透過正在進

行的電動巴士試驗計劃及「綠色運輸試驗基金」尋

找合適本地運作需求的型號。根據小組建議，總結

中會加入“政府會密切留意電動車的技術發展及電

動車市場的供應情況，並適時檢討推動電動車的策

略及方法。 ” 

D3.推動使用混合動
力私家車。

委員意見： 
 没有意見

總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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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委員意見及商討後的總結

措施執行可行性：其他

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，同意推廣電動車較推廣混

合動力車在改善空氣質素上有更大的益處。 
D4.探討新能源車種
的使用

委員意見： 
 没有意見

總結：

措施執行可行性：其他

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，同意天然氣 /氫氣車在香港
是不可行的。政府將繼續留意其他新能源汽車的發

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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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委員對措施  E的評估結果的意見

措施  E - 推動低排放的交通模式

措施 委員意見及商討後的總結  

E1.推出一站式的流
動應用程式以供

市民 選擇最 省

時、最省錢及低排

放的交通模式。

委員意見： 
 没有意見

總結：

措施執行可行性：中期

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，同意在「香港乘車易」以

小貼士的形式引入環保交通模式的資訊是可行的建

議。運輸署與環保署會跟進相關的建議措施。 
E2.推出統合各停車
場空置泊車位實

時資訊的流動應

用程式，讓市民選

擇最佳的泊車地

點並縮短行車距

離。

委員意見： 
 委員希望政府積極鼓勵更多私營停車場提供空

置泊位資訊。 
.

總結：

措施執行可行性：短期

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。運輸署會繼續透過「香港

行車易」提供停車場空置泊車位實時資訊，亦會繼

續鼓勵商業公眾停車場營辦商善用資訊科技，發布

其轄下停車場空置泊車位的實時資訊。

其他相關意見 : 
 有委員表示希望政府能將夠整合區內所有停車

位的資訊，再由政府以流動應用程式或在適合

的地方設置顯示版發放相關資料，以方便市民

縮短行車距離並選擇最佳的泊車地點。 
E4. 引入智能運輸系
統 (如監控交通
燈號以控制交通

流量、安裝智能感

測器和攝影機處

理違例泊車 )。

委員意見： 
 没有意見

總結：

措施執行可行性：短期 /中期/長期

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，知悉政府現時應用不同科

技從三方面發展智能運輸系統，即向公眾發放交通

資訊、管制交通及支援交通執法。至於應用其它智

能運輸系統的科技，則須就個別措施進行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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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委員對執行建議措施 E3 及其主要考慮因素的意見

措施  E3 – 在繁忙路段實施電子道路收費，處理繁忙路段的交通

擠塞情況

考慮要點 委員意見  

1.公眾及持份者的

意見 
 委員表示政府應向市民及業界清楚陳述電子道

路收費的目的、實質的好處、收費的模式等，加

強大家對相關概念的認知，從而理性地考慮這個

議題。 
2.技術的可行性  有委員表示電子道路收費已討論多年，政府應盡

快落實在中環及其鄰近地區的電子道路收費先

導計劃。他們相信計劃有助降低進入收費區的車

輛數目 (特別是私家車 ) ，可改善交通流量，從
而減少車輛的廢氣排放。 

 但亦有委員表達對計劃是否能改善收費區的擠

塞情況有所保留，並表示隨着日後新商業區的出

現，或許會令中環的交通分流到新商業區，因此

未必有需要在中環及其鄰近地區進行相關計劃。 
 有委員表示希望政府在考慮收費模式及豁免制

度是多加考慮市民及業界的需要。 
 政府回應已透過公眾參與活動，收集公眾對在中

環及其鄰近地區的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的意

見(如收費區、收費機制、收費時段、收費水平、

豁免和優惠等 ) 。此外，中環灣仔繞道將可提供
一條免費的替代路線，讓起點和終點並非中環的

駕駛者繞過收費區。 

3.涉及的經濟成本

效益 

4.參考相關的海外

經驗 
 委員確認評估 

5.實施所需的時間 
(需進行可行性

研究、公眾參

與、立法、詳細

設計及興建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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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

委員對執行建議措施 F及其主要考慮因素的意見

措施  F1 – 透過妥善的土地規劃，改善居所與就業地點分佈失衡

的現狀，使居民可以在當區就業，從而縮短交通時間和減少使用

私家車次數

考慮要點 委員意見  

1.實施所需的時間  委員確認評估 

2.長遠經濟用地的

實際需求 
 委員表示過去的新市鎮發展 (如元朗、屯門、東涌
等)都未能落實「自給自足」的概念，並分享了運

輸業界在東涌等新市鎮聘請員工時遇到的因難情

況。委員希望政府能檢討「自給自足」概念的成

效，研究市民不願在當區就業的原因，從而制定

適當應對策略以達致新市鎮「自給自足」的目標。 
 政府表示由於某些地區的獨特工種，令勞動人口

與新市鎮發展存在不匹配的情況。政府表示會繼

續透過妥善的土地規劃，改善現時的居所與職位

分布失衡的現象，讓市民可以當區就業，減少跨

區域行程，從而減低車輛的排放並改善空氣質素。

措施  F2 – 透過良好的城市規劃及設計，配合交通管理，從而改

善高密度發展所引起的空氣流通問題

考慮要點 委員意見  

1.實施所需的時間  委員確認評估 

2.措施的可行性  委員對舊區的高密度重建項目所引起的空氣流通

問題表達關注。政府解釋舊區的重建項目亦需符

合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要求，並向委員簡

介透過不同的平台建築設計及建築物排列方式增

加建築物的透風度，從而改善舊區重建項目的空

氣流動情況。 
 有委員希望政府能提供香港各區空氣流動的數據

以供參考。政府回應指分區計劃大綱圖內有關於

空氣流通評估的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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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 F3 – 全面檢討陸路運輸建設的發展和道路網絡  (如興建新
的隧道和道路  )，以配合人口的增長，改善塞車問題  (修訂後  )

考慮要點 委員意見  

1.規劃上的需求及

實用性 
 委員表示政府過去共進行了 3次整體運輸研究，
為香港運輸系統發展作前瞻性規劃。委員詢問政

府是否會啟動新一輪類似的研究，以檢討現有運

輸網絡，並就整體運輸布局確立一些大方向。政

府回應指《鐵路發展策略》、《交通習慣調查》及

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》，均對香港運輸需求作出調

查及研究。此外，政府亦會根據《香港 2030+》
的建議進行策略性的道路及鐵路研究。 

2.涉及的經濟成本

效益 
 有委員認為政府現時進行的《鐵路發展策略》、《交

通習慣調查》及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》，都不能達

到《整體運輸研究》的效果，不能評估陸路交通

的總體排放。政府應積極考慮重啓《整體運輸研

究》。 

3.需考慮市區發展

空間非常有限 
4.需考慮公眾對景

觀、環境及築路

期間對交通的影

響持不同甚至相

反的意見 
5.需考慮 2014 年
生效的新空氣質

素指標，為規劃

新道路定下更嚴

格的環保規定 
6.實施所需的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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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 F4 - 為新發展區的居民提供低排放的交通模式考慮因素評
估

考慮要點 委員意見  

1.技術、營運及財

務的可行性 
 委員希望政府能投放更多資源以推動及發展綠色

交通運輸模式。 

2.配套道路設施及

其可行性 
 委員確認評估 

3.業務模式 
4.交通情況 
5.公共運輸業界的

反應 
6.公眾的反應 
7.經濟及社會的成

本效益 
8.實施所需的時間

措施  F5 – 加強推動巴士路線重組的地區宣傳

委員意見  

1. 宣傳   委員確認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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